推荐2018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广州医科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广医大发〔2016〕114号）的文件精神，为做好2018届本科优秀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现制定相关推免生遴选工作实施方案。

一、学院初步遴选推荐名额
参照上一年度教育部下达的推免生名额，综合考虑各学院、各专业应届毕业生人数及比例等相关因素，按学院学生人数比例计算，初步遴选推荐名额如下：

	学院
	年级专业
	学生人数
	学院学生

总人数
	初步遴选

推荐名额

	南山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南山班)
	30
	30
	12

	第一临床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一系)
	116
	180
	6

	
	2013级中西医临床医学
	64
	
	

	第二临床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二系)
	114
	233
	8

	
	2013级麻醉学
	60
	
	

	
	2013级医学影像学
	59
	
	

	第二临床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儿科学)
	36
	36
	2

	第三临床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三系)
	103
	103
	4

	第三临床学院
	2013级临床医学(肿瘤学)
	37
	37
	2

	口腔医学院
	2013级口腔医学
	32
	32
	2

	公共卫生学院
	2013级预防医学
	88
	127
	4

	
	2014级食品质量与安全
	20
	
	

	
	2014级应用统计学
	19
	
	

	第五临床学院
	2014级康复治疗学
	49
	49
	2

	护理学院
	2014级护理学
	87
	145
	4

	
	2014级护理学(双语班)
	58
	
	

	基础学院
	2014级生物医学工程
	20
	40
	2

	
	2014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
	
	

	金域检验学院
	2014级医学检验技术
	168
	168
	6

	生命科学学院
	2014级生物技术
	23
	23
	1


	卫生管理学院
	2014级法学
	35
	243
	8

	
	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
	61
	
	

	
	2014级市场营销
	65
	
	

	
	2014级应用心理学
	82
	
	

	药学院
	2014级药学
	103
	103
	4

	总   计
	1549
	1549
	67


二、推荐程序和时间安排

1.学生自愿报名（9月7日前）
教务处按文件要求将2018届本科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名,交学院公布。学生对照遴选条件自愿报名，填写《广州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资格申请表》，附相关佐证材料（相关证书、科研课题、论文和相关成绩单的复印件）。学生另需将个人所有申请材料按照规范制作成一份PDF电子文档，与纸质材料一并交所在学院。

PDF电子文档按以下顺序制作：1.封面2.目录3.申请表4.外语成绩单5.获奖证书6.科研课题材料（含立项、结题通知材料）7.发表论文或专利（含期刊封面、论文目录页、论文页）8.参加社会工作情况证明材料9.担任学生工作证明材料、10.服兵役立功材料11.参与临床技能竞赛获奖材料。（以上项目没有的可删除并重新按顺序编号）

2.学院审查推荐（9月12日前）

各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按照推荐办法和要求，严格审查学生的报名资格和报名材料原件，根据学校公布的学院初步遴选推荐名额，决定学院推免生初步推荐候选人名单顺序（达到额外推荐条件的学生，需学院在初步推荐名额内进行推荐），并在学院内公示5天，处理异议问题。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自愿放弃的，需签署《放弃推免生申请资格声明》，各学院可在名额内顺延推荐。

学院将遴选推荐学生的《广州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资格申请表》和相关材料集中汇总送学生处、教务处复审，并将《广州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情况汇总表》（相同专业依据平均学分绩点排序）纸质版一份及电子版、学生申请材料PDF文档电子版交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

3.职能部门复审（9月13日前）
学生处、教务处对各学院上报的推免生材料进行审核，写出审核结论后，提交学校推免工作小组。

4.选出推荐名单（9月14日至15日）
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各学院初步推荐名单进行审议，通过论证和投票表决，不分专业择优选出推免生推荐名单，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5.推荐名单公示（9月15日至25日）
学校将校长办公会批准的最终推荐名单和候补推荐名单在各学院和校园网上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学生即取得推荐资格或候补推荐资格。对有异议的学生，由学校推免工作小组负责受理并公布结果。当年度教育部下达的本校推免生名额如超出上一年度，以及有取得推荐资格的学生自愿放弃的，则从候补推荐名单中按照排名顺序依次替补推荐，名单另行公示。

6.推荐名单备案（9月25日前）

经公示无异议的最终推荐名单，由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研究生院备案，录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平台。

三、相关要求

1、各学院要按照文件要求，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优秀应届本科生遴选推荐工作小组，成员由7人组成，至少包括3名不担任行政职务的专家。于9月10日前将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名单报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办公室备案。

2、选拔推免生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学校规定，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3、对在申请推免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一经发现，即取消推免生资格，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理。

4、推免生有关工作要求，按照学校文件《广州医科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广医大发〔2016〕114号）执行，文件内容由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办公室解释。

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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